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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研讨 :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论刑事司法中的自诉权

熊秋红
Ξ

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是被《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一项基

本人权。赋予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要保障公民获得法院的公正审判 ,首先要保障公民接近司法、进入法院的权利 ,这一权

利常常被称之为“诉权”。① 在我国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 ,公民的诉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 ,司法救济

被认为是解决民事和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权益的最后手段。在以国家公诉为主的刑事诉讼中 ,公民的诉

权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话题。这是因为 ,在刑事诉讼中 ,国家的追诉与公民个人的防御被视为矛盾的

主线 ,强大的国家公诉权自然不存在纳入“诉权”视野进行保障的问题。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就会

发现 :在刑事诉讼中实际上也存在公民“诉权”的保障问题。从作为刑事诉讼中焦点人物的被指控人方

面看 ,其应当享有接受法院公正审判的权利。而检察机关作为追诉者 ,如果法律赋予其对被指控人进行

定罪的权力 ,则意味着对被指控人公正审判权的剥夺。因此 ,我国 1996 年修改刑诉法时废除免予起诉、

取消检察机关的定罪权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精神的做法。此外 ,在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选择上 ,显然

应当将被指控人的意愿考虑在内。因为审判程序的简易化 ,意味着对被指控人公正审判权的某种减损。

为此 ,我国有必要改革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 ,赋予被告人选择依照普通程序进行审判的权利。从刑事诉

讼中的被害人方面看 ,其“诉权”主要体现在 :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享有一种“从属告诉权”,被害人的告

发是引起刑事追诉程序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被害人协助检察机关行使控诉

权 ;在自诉案件中 ,则将起诉权直接赋予被害人 ;此外 ,被害人还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刑事诉讼过

程中附带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可见 ,刑事司法中的“诉权”———被指控人和被害人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

权利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本文中 ,笔者拟以被害人的自诉权为考察对象 ,重点探讨在公诉与

自诉并存的制度设计下 ,如何确定自诉案件的范围、如何协调公诉与自诉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保障自诉

人的诉讼权利等问题。

一　作为刑事起诉方式的自诉

刑事诉讼中的起诉方式 ,是指法律规定行使追诉犯罪权的形式 ,即向国家审判机关控告犯罪 ,要求

惩罚犯罪人的途径和渠道。现代各国的刑事起诉方式主要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所谓公诉 ,是指依法

享有刑事起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 ,代表国家和公众向法院起诉 ,要求审判机关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

自诉则是刑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等 ,以个人的名义向法院起诉 ,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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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法学词典》的解释 ,所谓“诉权”,指起诉或诉愿的权利。广义指公民向国家机关请求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之权 ,包括民

事的、刑事的诉权 ,也包括行政诉讼和诉愿的诉权 ;狭义指民事诉讼上的诉权。诉权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的区别。前者指提起诉讼的权利 ,简称起诉权 ;后者指要求法院就民事争议判决自己胜诉的权利。参见《法学词典》,上海辞书

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459 页。在本文中 ,笔者主要在起诉权这一层面上使用“诉权”一词 ,有时也兼顾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 ,从公

民获得法院公正审判的角度使用“诉权”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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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自诉是一种最古老的起诉方式 ,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② 后来 ,自诉逐渐为公诉所取代 ,

追究犯罪的活动原则上由国家专门机关来操纵。其原因之一是 :人们对犯罪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以

往犯罪行为仅仅被视为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害 ,于是对犯罪的追诉便属于被害人自己的事 ;后来认

为 ,犯罪行为不仅是对被害人个人利益的侵害 ,同时也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害 ,因此 ,对犯罪的追诉

应当由国家来控制。原因之二是 :由国家追诉犯罪 ,由于有人力、物力、财力等作保障 ,从总体上有利于

对犯罪的打击 ,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也有利于在诉讼过程中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 ,在世界各国的起诉方式中 ,公诉占主导地位 ,美国、日本、法国等国甚至采取国家垄断主义 ,刑

事案件的起诉权由国家统一行使。一些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则采取公诉兼自诉制 ,即刑事案

件的起诉 ,大都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实行公诉 ,部分案件允许公民个人自诉 ,国家不主动干预。我国的

刑事起诉采取了后一种做法 ,除了刑诉法规定的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少数案件以外 ,对绝大多数刑

事案件都实行公诉 ,即刑事起诉奉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主要起协助

公诉方行使控诉权的作用 ;在自诉案件中 ,被害人则能自主地决定是否对加害人行使追诉权。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的规定 ,具有特别之处。台湾在起诉方式上实行

公诉与自诉二元制。几乎所有的刑事案件 ,检察官既可以提起公诉 ,被害人也可以提起自诉。对自诉的

限制主要包括 :11 对于直系尊亲属或配偶 ,不得提起自诉。21 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 ,已不得为告诉或请

求者 ,不得再行自诉。312000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 ,法律规定 ,同一案件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者 ,不得再

行自诉。修正后的法律将其改为 :同一案件经检察官开始侦查者 ,不得再行自诉。但告诉乃论之罪经犯

罪之直接受害人提起自诉者 ,不在此限。台湾学者认为 ,这种修改意味着“公诉优先原则”得到了确

立。③

当国家公诉制度确立并逐渐在刑事起诉中占据主导地位后 ,部分国家采取了保留被害人自诉的做

法。在刑事诉讼中保留一定范围内的自诉 ,其合理性在于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 ,被害人因

犯罪行为使自己在人身、健康、精神、财产等方面的权利受到损害 ,当然有权要求对加害者进行惩罚。向

国家司法机关控告犯罪 ,要求惩罚犯罪人是被害人固有的权利。实行公诉制度后 ,被害人固有的起诉犯

罪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国家专门机关代为行使。但是 ,国家专门机关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

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 ,将追诉犯罪的权利交由被害人本人行使 ,由被害人自己决定是否追究加害人的

刑事责任 ,或者允许被害人与加害人自行和解 ,不仅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也有利于维护国家和被

告人的利益。

二　自诉案件的范围

在保留了自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 ,关于自诉案件范围的规定不尽相同。如在德国 ,法律允许被害人

起诉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 :非法侵入罪 (刑法第 123 条) 、侮辱罪 (刑法第 185 条至第 187 条 a、第 189

条) 、侵犯通信秘密罪 (刑法第 202 条) 、伤害罪 (刑法第 223 条、第 223a 条、第 230 条) 、威胁罪 (刑法第 241

条) 、损坏财产罪 (刑法第 303 条) 、《反不当竞争法》以及《专利法》、《实用新型专利法》、《半导体保护法》、

《濒危动、植物保护法》、《商标法》、《设计注册法》、《版权法》、《造型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规定的犯

罪。④“在这些犯罪中 ,除了刑法第 223 条 a 及第 241 条者外 ,其余均同时为可被提起自诉及告诉乃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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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374 条。

参见张丽卿 :《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第 259 页。

梅因认为 ,古代社会的刑法不是“犯罪”法 ,而是“不法行为法”或“侵权行为法”。如在罗马法中 ,将我们习惯上认为专属于犯罪

的罪行如窃盗视为民事不法行为 ;在日耳曼部落的统一法律中 ,对杀人罪也可采用金钱赔偿。被害人用一个普通民事诉讼对不

法行为人提起诉讼 ,如果他胜诉 ,就可以取得金钱形式的损害补偿。参见[英 ]梅因 :《古代法》,沈景一译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

版 ,第 208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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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⑤ 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 ,自诉案件只占较小的比例 ,知道可用自诉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被害人中 ,

只有 10 %提起自诉 ;在所有自诉案件中 ,只有 6 %的案件作出了有罪判决。⑥ 其中原因之一是立法并不

鼓励被害人提起自诉。依据诉讼费用法第 67 条 ,自诉人有义务事先支付诉讼费用 ;依据刑诉法典第 383

条第 2 项 ,法院如认为行为人责任轻微时 ,可以随时终止诉讼程序。这样的规定起了限制被害人提起自

诉的作用。因此 ,有人建议“要大力修正自诉程序或另创其他代替被害人参与之方式”。⑦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 20 条规定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115 条 (故意轻度损害他人健

康) 、第 116 条 (殴打他人) 、第 129 条第 2 款 (诽谤)和第 130 条 (侮辱) 规定的刑事犯罪案件 ,被认为是自

诉案件 ,只能根据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和代理人的告诉提起 ,并因被害人与刑事被告人和解而终止。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131 条第 1 款 (强奸) 、第 136 条第 1 款 (侵犯公民平等权利) 、第 145 条 (无理拒绝

录用或无理辞退怀孕妇女或有 3 岁以下子女的妇女) 、第 146 条第 1 款 (侵犯著作权利和邻接权) 和第

147 条第 1 款 (侵犯发明权和专利权)所规定的刑事犯罪案件 ,被认为是自诉 —公诉案件 ,只能根据被害

人的告诉提起 ,不得因被害人与刑事被告人的和解而终止。⑧

在我国台湾地区 ,自诉案件的范围较为宽泛。凡刑事案件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 ,不论犯罪性质

与罪行轻重 ,因犯罪而直接受害者均可提起自诉。2000 年修改刑诉法时 ,由于考虑到近些年来公诉制

度已趋健全 ,因此 ,不再保留自诉制度与公诉制度相对等的地位 ,改采“公诉优先原则”。有学者建议 ,为

了避免被害人滥行自诉 ,应当仿效德国刑诉法的规定 ,限制自诉案件的范围 ,原则上只对轻罪才能自

诉。⑨

我国 1979 年的刑诉法将自诉案件分为“告诉才处理”和“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两部

分。1996 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自诉案件分为三类 :一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

轻微刑事案件 ;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与 1979 年的刑诉法相比 ,1996 年的

刑诉法扩大了自诉案件的范围 ,主要表现为增加了第三类自诉案件的规定 ,以自诉权来制约公诉权 ,解

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的现象。

根据我国 1997 年刑法的规定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包括 :第 246 条第 1 款规定的侮辱、诽谤案 ,第 257

条第 1 款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 ,第 260 条第 1 款规定的虐待案 ,第 270 条规定的侵占私人财物案。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主要涉及公民个人权利 ,有些涉及到被害人的名誉、隐私 ,因此 ,法律将此类案件的

起诉权交给被害人行使。

关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根据 1998 年 1 月 19 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六机关规定》) ,这类案件包括 :故意伤害案 (轻伤) ,重婚案 ,遗弃案 ,妨害通信自由

案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 (严重危害国家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侵犯知识产权

案 (严重危害国家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以及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 ,对被告人可能判处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其他的轻微刑事案件。将此类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 ,减省公安机关侦查、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程序 ,主要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同时也考虑到了被害人起诉与否的选择权。

我国、德国、俄罗斯对自诉案件范围的规定有相似之处。首先 ,允许自诉的案件是告诉才处理的案

件 ,这类案件侵犯的主要是公民个人权益 ,法律授权被害人斟酌决定是否起诉 ,并在审判程序上与公诉

案件有所区别 ,可能取得比公诉更好的效果 ,更有利于案件的解决。其次 ,允许自诉的案件限于性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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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张丽卿 :《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第 259 页、第 8 页以下。

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黄道秀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黄道秀等译 ,中国法制出版

社 1996 年版。

同上。

同上。

[德 ]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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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严重、对社会造成危害不大的案件。对于这些犯罪 ,不会因将起诉权交给被害人行使而导致放纵犯

罪 ,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再次 ,允许自诉的案件是被害人依靠个人力量所能承担的案件 ,被害人有能

力履行举证责任。否则 ,法律关于自诉的规定将会违背立法的初衷 ,反而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利益。相

比较而言 ,我国台湾地区自诉案件范围过于宽泛的做法 ,尽管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权 ,但与世界

范围内限制自诉案件范围的立法趋势相悖 ,而且执行中易产生被害人滥用自诉、恫吓被告人的弊端。台

湾新近对自诉程序的相关修正表明 ,限制自诉是台湾自诉制度发展的方向。

三　自诉与公诉的转化

所谓自诉与公诉的转化 ,是指法律规定属于自诉案件范围的案件在一定条件下转为公诉案件和属

于公诉案件范围的案件在一定条件下转为自诉案件。

德国、俄罗斯刑诉法对自诉转为公诉的情形作了规定。德国刑诉法第 376 条规定 ,检察机关为保护

公益 ,可以对列为自诉案件的 8 种犯罪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此类案件中 ,有 3 种选择 :11 可放弃参与

自诉 ;21 可以在自诉案件审判期日到场 ,但只持观望态度 ;31 可以在被害人已经提起自诉的情况下提起

公诉 ,从而在自诉程序中担当诉讼 ;也可以自始即提起公诉 ,如此一来即不得提起自诉。�瑏瑠 俄罗斯联邦

刑诉法典第 20 条第 4 款规定 ,自诉案件、自诉 —公诉案件 ,如果没有被害人的告诉 ,而犯罪行为是对处

于依赖从属地位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自主行使其权利人实施的 ,则检察长以及侦查员或调查人员经检

察长同意 ,有权提起刑事案件。一般说来 ,如果自诉案件经检察机关提起控诉 ,案件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

即由自诉转为公诉 ,案件的审理也因此转为公诉案件审判程序 ,被害人退而成为诉讼参与人 ,案件不能

因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和解而终止诉讼。

台湾刑诉法对自诉转“公诉”、公诉转自诉两种情形均作了规定。前者称之为自诉的担当 ,即自诉案

件 ,因法定原因 ,由法院通知检察院 ,接替自诉人为原告 ,而使诉讼得以继续进行。检察院担当自诉的原

因包括 :11 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的自诉人经合法传唤 ,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庭 ,或到庭后不作陈述 ,视为

撤回自诉。但法院如果认为必要 ,可以通知检察院担当诉讼。21 自诉人在辩论程序终结前 ,丧失行为

能力或者死亡。31 自诉人因事实上的原因如服兵役、远赴国外等 ,而无法到庭。自诉的担当属于何种

性质 ,在台湾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 ,自诉的担当 ,可以视为检察官代理自诉人诉讼 ,检察官

并不因此取得当事人地位 ,一旦阻却自诉的原因消失 ,自诉人可以随时继续进行诉讼 ,检察官则退为协

助自诉的地位。检察官担当自诉 ,对于法院判决不服时 ,不得以当事人资格提起上诉 ,而应以检察官之

地位独立提起上诉。也有学者认为 ,自诉案件经法院通知检察院担当时 ,即因担当 ,而依公诉程序继续

进行 ,检察官因此成为当事人。�瑏瑡 公诉转自诉 ,仅适用于告诉乃论之犯罪。对于此类犯罪 ,经犯罪之直

接被害人在检察官开始侦查后始提起自诉者 ,检察官均应立即停止 ,将案件移送法院。这是为了尊重当

事人的意思表示。�瑏瑢

以上情况表明 ,自诉转“公诉”主要在两种情况下发生 :一种情况是 ,出于公益原因 ,由检察机关担当

自诉或者直接对法律规定的自诉案件提起公诉。这种情况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对自诉的干预。此类案件

在性质上真正发生了从自诉到公诉的转化。另一种情况是 ,出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考虑 ,由检察机关代

替被害人行使起诉权 ,以维护被害人的真实意愿。这种情况在性质上更多地具有“代理”的意味。公诉

转自诉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形 ,出现在台湾公诉与自诉二元制的起诉模式之下 ,且仅限于告诉才处理的案

件。在俄罗斯 ,也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 ,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没有被害人的告诉 ,公诉程序根本无

法启动 ,因此 ,不存在公诉转自诉的问题。相反 ,俄罗斯将这种案件称为“自诉 —公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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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瑏瑢 参见张丽卿 :《刑事诉讼制度与刑事证据》,台湾元照出版公司 2000 年版 ,第 260 页。

参见褚剑鸿 :《刑事诉讼法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第 575 页以下。

[德 ]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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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诉转“公诉”,我国刑法第 98 条规定 ,对于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

威吓无法告诉的 ,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在被害人告诉不能的情况下 ,由检察院提

起诉讼 ,属于自诉转“公诉”中的第二种情形。但是 ,在检察院告诉的情况下 ,案件应当按自诉程序还是

按公诉程序处理 ,我国刑诉法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此属立法上的一个漏洞。关于公诉转自诉 ,我国的法

律规定有自己的特色。1996 年修改刑诉法时 ,为了解决被害人“告状无门”的问题 ,刑诉法新增了公诉

转自诉的规定 ,即对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积极行使追诉权的公诉案件 ,被害人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

这一规定的利弊如何 ,笔者将在下文中予以评述。

四　我国现行自诉制度之检讨

我国 1996 年刑诉法实施以来的司法实践表明 ,现行自诉制度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与此同时 ,人民法院在审理自诉案件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疑难问题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 :

11 关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将刑法第 270 条规定的侵占私人财物案作为自诉

案件处理 ,在运作上存在困难。侵占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代为保管的数额较大的他人财物或者遗

忘物、埋藏物占为己有、拒不交还的行为。此罪的侵犯对象一般是公民个人拥有的合法财产。侵占私人

财物的案件 ,尽管有的情节不太严重 ,但被害人很难向法庭举证。因为构成侵占罪的条件之一是“拒不

交还”侵占物。实践中 ,很多被害人财物被侵占后 ,不是到法院起诉 ,而是向公安机关报案。笔者认为 ,

侵占罪应当作为公诉案件 ,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刑法未修改前 ,只能采取变通做法 ,

由公安机关代为收集证据 ,然后交被害人 ,由其决定是否起诉。

21 关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这类自诉案件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较大的分歧。《六机

关规定》不仅界定了此类自诉案件的范围 ,同时还规定 :“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 ,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

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 ,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

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 ,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六机关规定》肯定了两点 :一是在限定的轻微案件范围

内 ,走公诉程序还是走自诉程序 ,由被害人选择决定 ;二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还可由自诉程序转为公

诉程序。可见 ,这类自诉案件在性质上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不同 ,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诉案件 ,而是

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交叉与结合。《六机关规定》存在两点不足 :一是只有在“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

情况下 ,人民法院才能移送。对于“可由公安机关受理”一语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导致实践中法院

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二是《六机关规定》对公安机关受理被害人的控告后 ,应当如何处理 ,未作明确说

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160 条规定 :“经过审查 ,对于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和被害

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应当将案件材料和有关证据送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并告知当事人向

人民法院起诉。”在这样的程序设计下 ,被害人对轻微案件的起诉权将难以实现。此外 ,对于这八项案

件 ,如果被害人既放弃了选择自诉程序的权利 ,也没有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或报案 ,那么公安和检

察机关是否应当主动地进行侦查、提起公诉 ? 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主动介入 ,即公安

机关只要发现这类案件有可能发生 ,即使没有被害人的报案和控告 ,公安机关发现了犯罪事实或犯罪嫌

疑人并认为必要时 ,也主动地进行立案侦查 ;另一种是消极对待 ,即对此类案件采取消极态度 ,不主动进

行干预 ,以尊重被害人的选择权。这里涉及对刑诉法所规定的第二类自诉案件性质的认识问题。如果

认为其本质上属于公诉案件 ,将会采取前一种做法 ;如果认为其性质为自诉案件 ,则会采取后一种做法。

从《六机关规定》看 ,偏重于作前一种理解。因为 ,根据《六机关规定》,对于此类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

移送至公安机关 ,被害人也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控告 ,此时 ,案件实质上已转为公诉案件。

笔者倾向于认为 ,除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外 ,其他两类自诉案件本质上都属于公诉案件。在被害人

追诉不能或者不予追诉的情况下 ,国家专门机关应当对自诉予以担当或者对自诉进行干预。以轻伤害

案为例 ,这种案件通常由公安机关先到现场调查事实加以处理 ,而且一时难以界定为重伤害、轻伤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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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的一般伤害 ,这类案件如果将起诉权绝对地赋予被害人 ,容易造成公安机关与法院之间相

互推诿 ,使被害人无所适从。还有重婚案 ,它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如果将起诉权绝对地赋予被

害人 ,将会导致被害人如果不诉 ,加害人就可以逍遥法外。遗弃案中的被遗弃者属于年老、年幼、患病或

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要他们自诉举证 ,也非常困难。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类自诉案件的规

定 ,只不过是将轻微案件 (总体上属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能力追诉的一部分案件交由被害人自己去处

理 ,剩下的 (或许是大部分)轻微案件则仍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检察机关处理。

31 关于公诉转自诉问题 :刑诉法规定的第三类自诉案件从性质上来看 ,都属于公诉案件 ,只是由于

公安机关不受理 ,或者检察机关不起诉 ,被害人对此不服才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从而使公诉案件变成

了自诉案件。刑诉法第 145 条规定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 ,决定不起诉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

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 ,可以自收到起诉书后 7 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提起

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 ,被害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允许公诉案件在一定条件下转自诉案件 ,其初衷是好的 ,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存在问题 : (1)刑诉法

赋予被害人抗衡同级甚至上一级检察院的权利 ,使适用不起诉的案件 ,检察院不再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

(2)从诉讼理论上看 ,各国起诉制度都是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允许被害人以自诉否定公诉机关不起

诉的效力 ,是对检察机关公诉权的否定 ; (3)从司法实践的效果看 ,公诉转自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被害人

的合法利益 ,解决公民告状无门的现象。但是 ,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能有效控告被告人的情况下 ,

被害人也很难在法院实现其控告的权利。

笔者认为 ,在不起诉的救济问题上 ,我们有必要借鉴外国经验 ,改革现行做法。如参考德国的强制

起诉程序和日本的准起诉程序 ,设计相应制度。德国刑诉法第 172 条 - 177 条对被害人申请强制起诉的

条件、期限作了明确规定 ,法院接受被害人申请后 ,案件并不改变公诉性质 ;依据日本刑诉法第 262 条 -

268 条的规定 ,对于不起诉的案件 ,被害人可以请求将该案件交付法院审判 ,法院决定进入准起诉程序

后 ,不是由被害人行使原本应由检察官行使的公诉权 ,而是由法院指定律师代替检察官行使公诉权 ,以

避免产生一种误解 ,即公民个人拥有公诉案件的起诉权。

41 关于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被害人自诉权的有效行使 ,往往离不开律师的帮助。我国刑诉法

对于被害人的法律援助问题未予明确规定。国务院 2003 年 7 月 31 日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 ,在

刑事诉讼中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 ,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

诉讼代理人的 ,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在司法实践中 ,如何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落到实

处 ,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关于提起自诉的条件 ,刑诉法要求“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

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我国自诉案件的立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 ,法官要对自诉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全

面审核 ,在确信证据已达到立案标准时 ,才准予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在实践中 ,由于自诉人对法官审查

立案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约 ,而法官的审查立案过程又缺乏监督 ,因此 ,法官往往用判决阶段的证明标准

来要求起诉阶段的证据 ,这虽然有助于防止滥诉 ,但加大了自诉人起诉的难度 ,不利于自诉程序的启动

和被害人利益的维护。

五　简单的结论

近些年来 ,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仅注意保护被指控人的诉讼权利 ,而且强调

扩大和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否赋予被害人自诉权以及如何设置被害人的自诉权 ,是被害人诉讼

权利保障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从本文关于被害人自诉权的考察、分析中可以抽象出以下几点简单

的结论 :11 在刑事司法中 ,控诉权是被害人理所当然的权利 ,这一权利既可通过被害人协助检察官公诉

的方式行使 ,也可通过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行使。21 现代刑事起诉制度是一种以公诉为主的

制度。在保留自诉的国家 ,原则上将自诉案件的范围限制在情节比较轻微和侵犯的直接客体为公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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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益方面的犯罪。31 在自诉与公诉的关系上 ,存在自诉转公诉和公诉转自诉两种情形 ,其目的是为

了平衡个人追诉与国家追诉之间的关系 ,更好地维护国家、社会和被害人利益。41 我国的刑事起诉制

度在理论上奉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 ,但是 ,立法上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却使自诉可能成为刑事案

件的最终解决途径 ,从而背离了公诉为主的起诉原则。51 自诉转公诉与公诉转自诉两条渠道并驾齐

驱 ,有利于加强追究犯罪的机制 ,但同时却意味着被指控人诉讼负担的加重。如何协调公诉与自诉的关

系、促进保护被害人与保护被告人之间的平衡是我国刑事起诉制度面临的问题之一。61 从立法规定上

看 ,在我国 ,被害人被赋予广泛的自诉权 ,这导致了滥诉的危险 ,但是 ,实践中法院过高的立案标准却将

一些被害人拒之法院门外。此外 ,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现有司法运行机制的制约等实际上使被害人滥

诉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其不诉的可能性。71 为了保障被害人控诉权的有效行使 ,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

度如不起诉的救济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 ,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 Abstract] 　In criminal justice , a victim has the right to file prosecution against crimes. The right can be ex2
ercised in two different manners. One is that the victim assists public prosecutor in brining a prosecution. The other

is the victim files a suit to the court personally. Public prosecution is a main way in criminal justice while in some

countries there exists system of private prosecution.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are usually of simple or minor ones.

Public prosecution with the supplement of private prosecution is on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ystem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China. However , according to the third section of article 170 of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

all cases of public prosecution may change as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tion , as victims are given a broad right to initi2
ate private prosecution. The right , therefore , may be easily abused. In judicial practice , cases of private prosecu2
tion are usually rejected , because the judge sets a high threshold in accepting cases. In reforming the system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China ,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issue of the way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prosecutions and the way to promote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defendants and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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